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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555 证券简称：泽达易盛 公告编号：2022-024

泽达易盛（天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除董事长林应和董事应岚外的其余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泽达易盛（天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全资孙公司的土地使用权进行抵

押向合作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2亿元的授信额度。
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提高运行效率，优化负债结构，提高风险抵抗能力以应对不断变化

的市场竞争需要，公司拟以全资孙公司浙江伟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名下的土地进行抵押授信，向合作
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2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该额度可循环使用，具体授信额度和期限根据公司实
际资金需求及银行最终核定为准。 授信种类包括但不限于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

公司于 2021年 6月 2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竞拍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公司全资子
公司杭州泽达畅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参与编号“余政储出[2021]17号”地块的竞拍，于近日杭州泽达畅

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浙江伟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取得了该地块的《不动产权证书》，具
体信息如下：

（1）不动产权编号：浙（2022）杭州市不动产权第 0127188号；
（2）权利人：浙江伟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共有情况：单独所有；
（4）坐落：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谢村村；
（5）面积：8674.00㎡。
2022年 6月 15日，公司代理董事长批准了公司使用土地使用权进行抵押申请银行授信金额不超

过 2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事项。 本次综合授信额度的申请系为符合银行授信要求，依据《公司章程》等
公司有关制度的要求属于董事长审批范围，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经董事长审批通过后，公司将与银
行机构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并办理相关手续。

公司以全资孙公司的土地使用权向合作银行申请银行抵押授信，是为了满足公司融资需求，根据
金融机构要求进行的。 该抵押资产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
司及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泽达易盛（天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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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6月 16日 14:50
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 6月 16日。 其中：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6 月 16 日 9:15 至 9:

25，9:30至 11:30和 13:00至 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 6月 16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

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 4688号国贸中心 A栋 11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兼代行董事会秘书李植煌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79人，代表股份 249,865,228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369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6人，代表股份 243,734,528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45.2316％；网络投票的股东 73 人，代表股份 6,130,700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1377％。

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74
人，代表股份 6,051,900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23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61,200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2 人，代表
股份 5,990,7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117％。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表决情况
1、 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 249,786,5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25％；反对 6,7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7％；弃权 1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
况如下：

同意 5,97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879％；反对 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1118％；弃权 1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200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 249,829,3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6％；反对 35,9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
况如下：

同意 6,016,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068％；反对 35,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593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全文刊载于 2022年 6月 17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com.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严君、陈志勇律师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贵司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二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观韬中茂（厦门）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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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厦门信达”）分别于 2022 年 5 月 31 日和 2022 年 6

月 16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二〇二二年度第八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二〇二二年度第四次会议和
二〇二二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由于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中的 3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同意公司以授予价格 2.46元/股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共计 26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6月 1日披露的《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回购并注销部分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43）。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 将导致公司股份总数减少 260,000 股， 公司注册资本减少
260,000 元， 在公司股份总数不发生其他变动的前提下， 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538,858,376 股减少至
538,598,376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
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本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
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本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
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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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信达”、“公司”）接到通知，公司已签订以下 11 项担

保的合同：
1、公司已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集美区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

司厦门市信达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安”)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集美
区支行申请 5,7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 10个月。

2、公司已与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国际港务区支行签订《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最高额保
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西安信达金属资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安信达”）向长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安国际港务区支行申请 10,05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 1年。

3、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国贸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国贸汽车集团”）已与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厦门国贸福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贸福申”）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 1,000 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期限 1年。

4、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集团已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保证合同》，为
全资子公司厦门西岸中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岸中邦”）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分行申请 1,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 1年。

5、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集团已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保证合同》，为
全资子公司厦门信达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信达诺”）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分行申请 1,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 1年。

6、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集团已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保证合同》，为
控股子公司厦门信达通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通宝”）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分行申请 1,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 1年。

7、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集团已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签订《最高额保
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厦门国贸美车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美车城”）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湖里支行申请 1,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 1年。

8、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集团已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保证合同》，为
全资子公司国贸美车城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 1,000 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期限 1年。

9、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集团已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
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福建国贸东本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东本”）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 4,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 1年。

10、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集团已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
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福建福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福申”）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 2,5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 1年。

11、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集团已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
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福建省福京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福京”）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 5,0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为 1年。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 2021年 12月 30日、2022年 1月 26日召开二〇二一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二〇二

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信用担保
的议案。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对前述十家子公司的担保情况如下：
2022年度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信用担保额度情况

被担保方 公司类别 年度审 议通过 的
总担保额度

被担保 方本次 使用 的
担保额度

尚在 担 保 期 限 内
的担保余额

剩余 2022 年 度内可
用担保额度

国贸福申

资 产 负 债 率 高
于 70%的 全 资
子公司

人 民 币 350,000
万元

1,000 万元

人 民 币 13,500 万
元 人民币 336,500 万元

西岸中邦 1,000 万元

福建东本 4,000 万元

福建福申 2,500 万元

福建福京 5,000 万元

厦门信达诺

资 产 负 债 率 低
于 70%的 全 资
子公司

人 民 币 810,000
万元

1,000 万元

人 民 币 29,050 万
元 人民币 780,950 万元国贸美车城 2,000 万元

西安信达 10,050 万元

信达通宝
资 产 负 债 率 高
于 70%的 控 股
子公司

人 民 币 110,000
万元 1,000 万元 人 民 币 1,000 万

元 人民币 109,000 万元

信达安
资 产 负 债 率 低
于 70%的 控 股
子公司

人 民 币 240,000
万元 5,700 万元 人 民 币 30,700 万

元 人民币 209,300 万元

注：资产负债率以被担保方最近一年经审计财务报表或者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数据孰高为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厦门市信达安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5年 11月 30日
注册地：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 4688号国贸中心 A栋 901-6单元

法定代表人：姜峰
注册资本：7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1、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2、批发：煤炭制品、焦炭制品；3、其他法律、法规未禁止或未规定需经审
批的项目，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持有该公司 55%股权，广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45%股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170,411.52 万元，负债总额 77,540.27 万元，净

资产 92,871.25 万元；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456,551.70 万元， 利润总额 13,588.55 万元， 净利润
10,295.45万元。 截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301,282.87 万元，负债总额 207,147.92
万元，净资产 94,134.96万元；2022年 1-4月，营业收入 194,974.55万元，利润总额 1,684.94 万元，净利
润 1,263.71万元。 信达安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西安信达金属资源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20年 12月 24日
注册地：西安国际港务区港务大道 99号中西部陆港金融小镇 B座 1801室
法定代表人：姜峰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金属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销售代理；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高

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国
内贸易代理；煤炭及制品销售等。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14,529.12 万元，负债总额 4,509.30 万元，净资
产 10,019.83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 193,693.23 万元，利润总额 264.68 万元，净利润 198.27 万元。
截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081.38 万元， 负债总额 16,852.22 万元， 净资产
10,229.16万元；2022年 1-4月，营业收入 47,578.14 万元，利润总额 279.11 万元，净利润 209.33 万元。
西安信达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厦门国贸福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1年 9月 26日
注册地：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南海三路 1191号
法定代表人：罗耀煌
注册资本：1,2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品牌汽车(九座及以下乘用车)零售；二手车零售；品牌汽车(九座及以下乘用车)批发；机

动车维修；汽车租赁(不含营运)；会议及展览服务；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集团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5,241.46 万元，负债总额 4,970.17 万元，净资产

271.29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 15,484.65 万元，利润总额-366.86 万元，净利润-366.86 万元。 截至
2022年 4月 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2,961.09 万元，负债总额 2,627.54 万元，净资产 333.55 万元；
2022年 1-4月，营业收入 2,459.83万元，利润总额 62.26万元，净利润 62.26万元。 国贸福申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

4、厦门西岸中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0年 04月 19日
注册地：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南海三路 1189号
法定代表人：罗耀煌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零售；机动车维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批发；汽车零配件批发；工艺美术品及收

藏品零售(不含文物、象牙及其制品)；其他日用品零售；社会经济咨询(不含金融业务咨询)；商务信息咨
询；汽车租赁（不含营运）；二手车鉴定评估服务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集团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9,394.43 万元，负债总额 8,246.07 万元，净资产

1,148.36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 19.372.36 万元，利润总额 41.93 万元，净利润 21.99 万元。 截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8,491.30 万元，负债总额 7,296.58 万元，净资产 1,194.72 万
元；2022年 1-4月，营业收入 5,836.43万元，利润总额 46.37万元，净利润 46.37万元。西岸中邦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

5、厦门信达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5年 11月 16日
注册地：厦门市湖里区机场南区枋钟路北侧
法定代表人：刘晓淘
注册资本：1,2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零配件批发；机动车维修；汽车零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机动车燃料零售（不含成品

油、车用燃气和其他危险化学品）；汽车租赁（不含营运）；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
的项目）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持有该公司 5%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市信达汽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该公司 95%股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11,339.89 万元，负债总额 6,333.66 万元，净资
产 5,006.23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 24,389.69万元，利润总额 328.09万元，净利润 249.45 万元。 截
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11,867.73 万元，负债总额 6,865.12 万元，净资产 5,002.61
万元；2022年 1-4月，营业收入 8,019.60万元，利润总额-4.82万元，净利润-3.62万元。 厦门信达诺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

6、厦门信达通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8年 11月 10日
注册地：厦门市湖里区枋钟路候机楼广场西南侧
法定代表人：陈秉跃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新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二手车鉴定评估；二手车经销；会

议及展览服务；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广告制作；社会经济咨询服务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持有该公司 10%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市信达汽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该公司 60%股权，林彩凤持有该公司 30%股权。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36,073.55 万元，负债总额 26,359.36 万元，净资

产 9,714.20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 101,824.01 万元，利润总额 4,616.46 万元，净利润 3,489.60 万
元。 截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30,937.19 万元，负债总额 19,676.68 万元，净资产
11,260.51万元；2022年 1-4 月，营业收入 29,166.09 万元，利润总额 2,061.75 万元，净利润 1,546.31 万
元。 信达通宝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厦门国贸美车城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5年 08月 12日
注册地：厦门市湖里区枋湖路 697号
法定代表人：苏杨
注册资本：2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1、批发、零售汽车零配件、机械电子设备、五金交电、百货、建筑材料；2、经营各类商品

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3、
汽车信息咨询服务；4、汽车租赁（不含营运）。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达国贸汽车集团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4,175.88 万元，负债总额 2,228.09 万元，净资产

1,947.79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 7,703.53 万元，利润总额 612.31 万元，净利润 459.24 万元。 截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5,858.52 万元，负债总额 3,741.26 万元，净资产 2,117.27 万
元；2022年 1-4月，营业收入 2,396.33万元，利润总额 225.96万元，净利润 169.47万元。国贸美车城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

8、福建国贸东本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2年 7月 18日
注册地：福州市仓山区黄山高速公路连接口
法定代表人：苏杨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摩托车及零配件、五金、建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

制毒化学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日用百货的批发、零售；汽车租赁；汽车修理与维护；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品）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华夏汽车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汽车城”）持有
该公司 100%股权。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9,495.04 万元，负债总额 8,130.23 万元，净资产
1,364.82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 31,922.95 万元，利润总额 191.52 万元，净利润 148.07 万元。 截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5,616.94 万元，负债总额 4,124.45 万元，净资产 1,492.49 万
元；2022年 1-4月，营业收入 7,883.38万元，利润总额 170.24万元，净利润 127.68万元。福建东本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

9、福建福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8年 7月 20日
注册地：福州市仓山区黄山高速公路连接口
法定代表人：罗耀煌
注册资本：2,5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二类汽车维修：乘用车维修；上海大众品牌汽车销售；摩托车及配件、汽车装饰品、五

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电器机械及器材、日用百
货、汽车用品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夏汽车城持有该公司 90%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省闽晨
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10%股权。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6,666.17 万元，负债总额 6,463.53 万元，净资产
202.65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 30,813.79 万元，利润总额 272.18 万元，净利润 272.18 万元。 截至
2022年 4月 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5,630.61 万元，负债总额 5,265.29 万元，净资产 365.32 万元；
2022年 1-4月，营业收入 7,526.80万元，利润总额 162.67万元，净利润 162.67万元。 福建福申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

10、福建省福京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8年 7月 15日
注册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黄山村园田顶 80号 8号楼
法定代表人：罗耀煌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汽车新车销售；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

零售；金属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日
用品销售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夏汽车城持有该公司 90%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福申持
有该公司 10%股权。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9,061.49 万元，负债总额 6,692.51 万元，净资产
2,368.98万元；2021年度，营业收入 29,174.48 万元，利润总额 782.23 万元，净利润 592.85 万元。 截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6,427.55 万元，负债总额 4,023.00 万元，净资产 2,404.55 万
元；2022年 1-4月，营业收入 8,300.17万元，利润总额 47.43万元，净利润 35.57万元。福建福京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

三、合同主要内容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对手方名称 担保金额 担保范围 期限

厦门信达

信达安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集
美区支行 5,700 万元 5,700 万 元 融 资 额

度
10 个
月

西安信达 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国际港务区支行 10,050 万
元

10,050 万元融资额
度 1 年

信达国贸汽车集
团

福建福申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2,500 万元 2,500 万 元 融 资 额
度 1 年

福建东本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4,000 万元 4,000 万 元 融 资 额
度 1 年

国贸福申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1,000 万元 1,000 万 元 融 资 额
度 1 年

福建福京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5,000 万元 5,000 万 元 融 资 额
度 1 年

国 贸 美 车
城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 1,000 万元 1,000 万 元 融 资 额

度 1 年

国 贸 美 车
城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1,000 万元 1,000 万 元 融 资 额

度 1 年

西岸中邦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1,000 万元 1,000 万 元 融 资 额
度 1 年

厦 门 信 达
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1,000 万元 1,000 万 元 融 资 额

度 1 年

信达通宝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1,000 万元 1,000 万 元 融 资 额
度 1 年

注：担保方式均为连带责任担保。
四、反担保情况
西安信达、福建福申、福建东本、国贸福申、福建福京、国贸美车城、西岸中邦、厦门信达诺系公司

全资子公司，未提供反担保。 控股子公司信达安、信达通宝通过其他股东超额担保或签署反担保保证
书的方式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 2022年度经审议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为折合人民币 1,510,000 万元。

其中，2022年度新签署的尚在担保期限内的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74,250 万元，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9.18%，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折合人民币 1,435,750万元。

截至公告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 380,080.30万元+美元 1,30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52.78%。

上述担保为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对合并报表外单位
提供担保，没有发生涉及逾期债务、诉讼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06 证券简称：协鑫集成 公告编号：2022-049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暨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集成”或“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协鑫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集团”）函告，获悉协鑫集团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同时
进行了再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暨再质押的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数
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 人 /申 请 人

等

协 鑫 集 团
有限公司 是 50,000,000 10.73% 0.85% 2020-03-12 2022-06-15

浙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苏 州
分行

合计 - 50,000,000 10.73% 0.85% - - -

2、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 行
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 押
用途

协 鑫
集 团
有 限
公司

是 50,000,000 10.73% 0.85% 否 否 2022-06-15

质 权 人 向 中
国 证 券 登 记
结 算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深 圳
分 公 司 申 请
解冻为止

浙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苏 州
分行

融 资
担保

合计 - 50,000,000 10.73% 0.85% - - - - - -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累计被质押数量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 质 押 股 份 情
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合 计
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协 鑫
集 团
有 限
公司

466,030,445 7.97% 451,030,304 96.78% 7.71% 0 0 0 0

营 口
其 印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司

812,141,700 13.88% 733,010,000 90.26% 12.53% 0 0 0 0

江 苏
协 鑫
建 设
管 理
有 限
公司

520,000,000 8.89% 520,000,000 100.00% 8.89% 0 0 0 0

合计 1,798,172,145 30.74% 1,704,040,304 94.77% 29.13% 0 0 0 0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协鑫集团本次股份质押用于融资担保。
2、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及一年内到期的股票质押情况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40,301万股， 占所

持股份比例 22.41%，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89%，对应融资余额 10.31 亿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
份累计数量 86,604万股，占所持股份比例 48.16%，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4.80%，对应融资余额 21.42 亿
元。 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还款资金主要来自于自身经营或投资收益，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3、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协鑫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民营
（2）注册地：苏州高新区科技城锦峰路 199号
（3）主要办公地点：苏州工业园区新庆路 28号
（4）法定代表人：王东
（5）注册资本：9640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太阳能热利

用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企业管理咨询；软件开发；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6,133,070.17 5,866,500.77

总负债 4,121,673.69 3,669,904.25

净资产 2,011,396.4 2,196,596.53

2021 年 1-12 月 2020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1,608,246.56 1,730,622.63

净利润 -110,135.81 -194,946.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2,792.81 299,893.70

（以上 2020年财务数据及 2021年财务数据业经审计）
（8）偿债能力指标：

科目 2021 年 12 月

流动比率 151.77%

速动比率 140.90%

资产负债率 67.20%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23.35%

（9）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协鑫集团有息负债合计为 420,042 万元，其中半年内到期金额 70,072 万
元，还款来源为自筹资金。

（10）协鑫集团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亦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
情形。

（二）营口其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民营
（2）注册地：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营港路(营口华海国际物流大厦 1501室)
（3）主要办公地点：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营港路(营口华海国际物流大厦 1501室)
（4）法定代表人：董刚
（5）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除金融、证券)，企业管理咨询。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801,720.83 812,939.56

总负债 643,908.17 646,898.76

净资产 157,812.66 166,040.8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8,228.15 1,841.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18.74 -29,203.07

（以上 2021年财务数据业经审计，2022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8）偿债能力指标：

科目 2022 年 3 月

流动比率 462.19%

速动比率 462.15%

资产负债率 77.50%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0.0013%

（9）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营口其印有息负债余额为 31,167万元。
（10）营口其印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亦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

情形。
（三）江苏协鑫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注册地：阜宁县经济开发区花园路 10号
（3）主要办公地点：苏州工业园区新庆路 28号
（4）法定代表人：李剑
（5）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多晶硅、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及组件项目工程管理服务及项目投资；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铁路、道路、隧道和桥梁建筑工
程施工；架线及设备建筑工程施工；电气安装；工程管理服务；工程勘察设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软件
开发；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6,021,078.58 6,270,616.53

总负债 4,939,143.25 4,676,304.33

净资产 1,081,935.32 1,594,312.20

2021 年 1-12 月 2020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1,619,766.30 2,427,928.32

净利润 -145,711.22 -230,128.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9,013.24 290,524.87

（以上 2020年财务数据业经审计，2021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8）偿债能力指标：

科目 2021 年 12 月

流动比率 114.48%

速动比率 106.12%

资产负债率 82.03%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17.69%

（9）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协鑫建设有息负债余额为 135,318万元。
（10）协鑫建设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亦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

情形。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协鑫集团累计质押协鑫集成股票约 45,103.03 万股，营口其印累计质押协

鑫集成股票约 73,301 万股，协鑫建设累计质押协鑫集成股票约 52,000 万股，上述质押融资所获得资
金主要用于上述股东及其关联方的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目前协鑫集团、营口其印和协鑫建设及
其关联方经营情况正常，业务开展顺利。

5、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6、协鑫集团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7、协鑫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

关情形的，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789 证券简称：建艺集团 公告编号：2022-074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6月 16日（星期四）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 6月 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6 月 16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6 月 16 日 9:15 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振兴路建艺大厦 19层公司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郭伟先生
6、会议的通知：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5 日及 2022 年 6 月 3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分别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关于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2人，代表股份 52,010,47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2.583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人，代表股份 51,985,67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2.5677％。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 7人，代表股份 24,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15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8人，代表股份 25,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16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人，代表股份 1,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6％。 通过网

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人，代表股份 24,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155％。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出席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会议。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007,6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6％；反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公司 2021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007,6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6％；反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007,6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6％；反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007,4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2％；反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4％；弃权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3721％；反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10.8527％；弃权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7752％。
5、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非独立董事 2021年度薪酬总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007,4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2％；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3721％；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11.627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007,4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2％；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007,4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2％；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广东建艺建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向全资孙公司珠海市建艺建材有
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007,4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2％；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广东建艺建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向全资孙公司广东建艺装饰装修
工程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007,4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2％；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0、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广东建艺建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向全资孙公司广东建艺建筑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007,4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2％；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签订委托清收服务合同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007,6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6％；反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孙建伟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007,67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6％；反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林映明、蔡孟娟
3、结论性意见：国枫律师认为，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3881 证券简称：数据港 公告编号：2022-022号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上海钥信信息技术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钥信信息”）持有公司股份 59,485,2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08%；本次解
除质押股份 930,000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56%，占公司总股本的 0.28%。 本次解除质押
后，钥信信息所持本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情况。

一、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2022年 6月 16日，公司接到股东钥信信息关于质押股份解除登记的书面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钥信信息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930,000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56%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28%
解除质押时间 2022 年 6 月 15 日

持股数量 59,485,233 股

持股比例 18.0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0 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0%

钥信信息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 如有变化，钥信信息将根据后续质押情况及时
履行告知义务，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7 日

证券代码：000400 证券简称：许继电气 公告编号：2022-22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近日，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控股股东许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许
继集团”）的通知，获悉许继集团已将其持有的公司 11,806,490 股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许继集团所持本公司股份已全部解除质押。 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
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股份数量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许继集团有
限公司 是 11,806,490 3.06% 1.17% 2021 年 9

月 13 日
2022 年 6
月 15 日

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 11,806,490 3.06% 1.17% - - -

二、控股股东股份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 计 质
押数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公 司
总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份比例

许继集团有
限公司 386,286,454 38.31% 0 0 0 0 0 0 0

孙继强 7,000 0.00069% 0 0 0 0 0 5,250 75%

张学深 9,700 0.00096% 0 0 0 0 0 7,275 75%

合计 386，303，154 38.31% 0 0 0 0 0 12,525 0.00032%

注：1.上表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中限售股均为高管锁定股。
2.上表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

三、备查文件
1.证券解除质押登记证明文件。
2.许继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7 日

证券代码：002094 证券简称：青岛金王 公告编号：2022-027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2022 年 6 月 14 日、15

日、16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
交易属于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的说明
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进行了必要核实，现对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问询，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5、经问询，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有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6、公司经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921 证券简称：联诚精密 公告编号：2022-052
债券代码：128120 债券简称：联诚转债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联诚转债”恢复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债券代码：128120
债券简称：联诚转债
恢复转股时间：自 2022年 6月 20日起恢复转股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实施公司 2021 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山东
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相关规定，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债券代码 128120；债券简称：联诚转债）自 2022年 6月 7日起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2 年 6
月 17日）止暂停转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的公告《关于实施权益分派期间“联诚转债”暂停转股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47）。

根据相关规定，“联诚转债”将在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 2022 年 6 月 20
日）起恢复转股。

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注意。
特此公告。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七日


